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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重
要法律保障

“为什么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

起来。”
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全国人大

代表张义民的语气斩钉截铁。
张义民是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

芦胜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2023
年 3 月的全国两会期间，张义民提出
两份建议，其中一份为《关于总结全国
农村改革试验经验，进一步促进农村
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立法建议》。

这份代表建议与芦胜村的发展密
不可分，也反映出全国普遍存在的农
村集体经济建设法治需求。

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芦胜
村在几位“老书记”的带领下，如火如
荼地办起了陶瓷厂、养鸡场、绣花厂
等，其后乡镇企业解体，部分厂房闲
置，集体经济风光不再。伴随着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探索实践，芦胜村
通过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种植
农业、出租闲置厂房等，积累了不少财
富。现在，芦胜村又准备经营林下经
济，发展房车露营产业等。

“建设美丽乡村，搞社会治理，哪一
样不得花钱？”张义民觉得，乡村发展有
两条主线：一是发展经济，做大蛋糕；二
是在挣到钱后，通过分配使用，让老百
姓过上幸福的日子。而这些离不开农村
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建设。在张义民看来，一些地方土地细
碎化，资产利用率低，甚至成为集体经
济“空壳村”，是对资源的浪费。

随着我国农村改革进入深水区，农
村土地二轮到期延包、土地流转经营、
宅基地制度改革等举措的实行也面临

挑战，让不少行使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职
能的村委会在能力上捉襟见肘。一些地
区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动力不足，存
在“想躺平”“怕担责”等心理。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的意见》，此后各地的实践为立法积
累了经验，但也提出不少现实难题，比
如在集体成员身份确认、收益分配问
题上，由于缺乏法律指引，村干部感到
莫衷一是。

像之前那样，走“能人治理”路线
还行得通吗？如何厘清村党组织、村委
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使
集体经济发展更加专业高效？如何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搭建法治化发展框
架，确保权力在阳光下高效运行？这些
问题一直萦绕在张义民的脑海中。

2023 年，张义民呼吁全国人大尽
快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应有地位。

填补了我国法治领域的一
项空白

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孙宪忠也是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出
台奔走的代表之一，他连任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担任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委员，曾提出与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法相关的多份议案和建议。

2024 年 6 月 28 日，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自 2025年 5月 1日起施行。

“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专门法律，填补了我国法
治领域的一项空白。”孙宪忠这样评价
道。他认为，该部法律有很多可圈可点
之处，也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了法律
规范和依据。

首先是承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特别法人”地位，实现了其资格合法化。
长期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面

临着一个尴尬的身份困境：法律承认
其存在，但参与市场活动时，却因缺乏
独立的法人资格而处处碰壁——无法
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开设银行账
户。许多地方不得不由村委会代行经
济职能，导致权责模糊，集体资产运营
效率和安全性受到影响。一些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甚至难以独立参与诉讼。

尽管民法总则、民法典赋予了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地位”，但
相关表述仍然较为笼统。不过，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出台后，这一问题得到
了初步解决。该法第六条明确，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依照本法登记，取得特别
法人资格，依法从事与其履行职能相
适应的民事活动。相关法条也在一定
程度上释明其相较营利法人、非营利
法人以及其他特别法人的“特别”之
处，比如不适用关于破产法律的规定。

“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
资格，是重大历史进步。”孙宪忠表示。

其次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的确认。

早在 2022 年全国两会上，孙宪忠
即提出了《以集体成员权为基础推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的议案》，强调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中，农民
成员权是必须依法明确承认和保护的
重要权利。

实际上，成员资格认定等问题，一
直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最为复
杂和尖锐的难题之一。孙宪忠指出，部
分地区随着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出
现了不少利益分配上的难题。一些集
体成员不愿离开本集体经济组织，却
又因稀释了原有成员的利益，导致矛
盾纠纷。实践中，侵害成员权的现象时
有发生，主要体现在“外嫁女”“入赘
男”“在校大学生”等群体。虽然不少地
区通过出台法规条例等方式探索规

范，但立法效力层次低，合法性存疑。
新出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对

此作了系统回应。该法第二章明确规
定了成员条件和范围、成员确认规则、
成员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其中第十八
条明确了对特殊群体的成员权益保
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因就学、
服役、务工、经商、离婚、丧偶、服刑等
原因而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
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未取
得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取消其
成员身份。

此外，孙宪忠认为，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的另一贡献是从法律制度上健
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机
制。该法第四章明确了成员大会、成员
代表大会，以及理事会、监事会的组
成、职权、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等。

孙宪忠说，这使得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运行更加民主、规范、顺畅。

准确掌握立法原意，妥善化
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纠纷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
人民法院在化解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纠纷、维护组织及成员合法权益等方
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新法出台后，人民法
院如何做好贯彻实施工作？日前，最高人
民法院民一庭三级高级法官赵风暴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对此进行了解读。

赵风暴认为，一方面，要加强法律
适用，统一裁判尺度。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确
认，一直是审判实践中的重难点。“此
前各个地方有不同的认定标准，新法
出台后，成员的含义和确认规则进一
步明确了，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准确的
法律指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十一条从
“户籍条件”“稳定权利义务关系”“生活

保障”三个方面，对成员条件和范围作了
界定，明确户籍在或者曾经在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并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稳定
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
障的居民，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另一方面，赵风暴表示，要进一步保
障当事人诉权。

“此前，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
份纠纷诉至法院的，法院是否应予受理，
司法实践中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赵风暴
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
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
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
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申请解决。

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五十六条
规定，对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
份有异议，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内
部管理、运行、收益分配等发生纠纷的，
当事人可以请求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调解解决；不愿调解或者调解不成的，
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
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赵风暴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施行后，应适用法律的规定，对于因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问题而诉至法院
的纠纷案件，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以保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新法施行后，还有一些新情况、新变
化值得注意。

一是新增了“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权
益纠纷”这一新的民事案由。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五十九条规
定，对于侵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法权
益的行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5 年 12 月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发 布
《关 于 修 改〈民 事 案 件 案 由 规 定〉的 决
定》，围绕护航乡村全面振兴，增加了“侵
害集体经济组织权益纠纷”案由。

二是可能出现一些新类型诉讼，比
如检察公益诉讼。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五十六条第
二款规定，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身份时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导致社会公
共利益受损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
建议或者依法提起公益诉讼。对此，赵风
暴提醒，要注意该类检察公益诉讼的提
起主体、管辖法院、起诉要件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出台，对促进
乡村振兴，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具有重要意
义。”赵风暴认为，要学好用好该部法律，准
确掌握立法原意，妥善化解相关纠纷。

克服难点堵点，促进法律正确
实施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申请登记、召开组织成立大会、培育
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已落地施行半年有余，各地推出
不少实践探索。该法在施行中存在哪些
难点堵点？代表委员又有哪些意见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尚志市鱼
池朝鲜族乡新兴村党支部书记金东浩今
年 69 岁，在基层担任村书记已有 42 年
时间。从人民公社时期担任生产队会
计，到 1984 年担任村书记带领农村家
庭联产承包经营；从 2009 年起带头发
起成立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水稻联合
社，到现在成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
长，金东浩把自己嵌入了乡村发展的历
史链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出台后，金东
浩赴不少地方展开法律宣讲。结合地方
实践，金东浩提出，要把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涉农法律
衔接好，捋顺村党组织、村委会、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

在金东浩看来，发展集体经济，离
不开党的领导 ， 村 党 组 织 主 抓 党 建 ，
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村委会主管政
治，主要负责村里的公共事务和公益
事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应管好经
济事务，代表成员集体行使集体财产
所有权，把村里的资源、资产、资金
等管好用好。“要各司其职，同时相互
配合，相互支持。”

在今年的成都市两会上，成都市政
协委员、成都村政学院 （都江堰市委党
校） 高级讲师邢永亮重点关注的问题，
就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从国法的层
面，规范了发展，明晰了边界，具有较
强的现实指导作用。”邢永亮日常主要
从事基层干部培训工作，接触了不少农
村干部。他发现，近年来发展壮大农村
集体经济成为农村干部常常提起的热门
话题，但各地情况不同，存在部分基层
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动力不足，对该法
的学习、落实不到位，对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的认识模糊等问题。

“基层干部发展集体经济，需要从
制度和政策层面加以激励。”邢永亮建
议，要总结各地正面实践经验，平衡好
发展和监管、保护和规范的关系，同时
各部门应加强对法律的解读、宣讲工
作，做好法律出台后的衔接。

北京市人大代表、平谷区峪口镇东
樊各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玉
奇，是远近闻名的乡村致富带头人。

王玉奇认为，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
程中，南北不同，不同城市情况各异，
同一个城市内，比如北京海淀区、朝阳
区的农村和平谷区的农村发展实际、资
源禀赋等也各有差异。要因地制宜，结
合地区实际进一步探索，同时注重专业
化 人 才 建 设 ， 培 养 更 多 的 “ 乡 村
CEO”。

为会场布置上喜庆红色，父老乡亲齐聚一堂，讨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或走向
投票箱，为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候选人投下庄严一票……近期，北京、陕西、新疆
等多地举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大会，成为乡亲们眼中的一件“新鲜事儿”。

实际上，当下这类火热的农村实践，与一部专门法律的出台密不可分——2025
年 5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正式施行，标志着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运行管理迈入全新的法治轨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25年 12月 29日至 30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这也让学好
用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显得尤为重要。

为什么要出台这部法律？该部法律有哪些亮点和特色？该法的落地实施情况如
何？带着这些问题，近日，记者采访了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法官。

国家税务总局明确起征点
标准等增值税征管事项

国家税务总局制发了《关于起征
点标准等增值税征管事项的公告》，就
起征点标准判定、税收优惠政策适用
等增值税征管事项作了进一步明确，
细化操作要求，推动增值税法及其实
施条例落实落地。

该征管公告进一步调整优化了自
然人增值税起征点标准判定细则，自

今年起，按次纳税起征点标准由每次
（日）销售额 500 元提升到 1000 元，并
明确自然人发生出租不动产、通过“反
向开票”销售报废产品等 6 种特定情
形的，不再适用按次纳税 1000 元的起
征点标准，而是参照按期纳税直接适
用月销售额 10万元的起征点标准。

“这样的政策安排同时兼顾了税
收效率与公平。一方面，允许延续适用
相对较高的按期纳税起征点标准，可
有效减轻自然人税收负担，降低税收
征纳成本。另一方面，明确相关情形下
自然人应当以其当月发生全部应税交
易的销售额，‘打包’适用按期纳税起

征点标准，可从源头上避免单独拆分适
用、叠加后超标享受标准的问题，有利于
促进税收公平。”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
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说。

征管公告还明确了小规模纳税人灵
活享受减免税优惠。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应
税交易，销售额未达到起征点标准的，可
以选择全部或者部分应税交易放弃免税
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国家税务总局货
物和劳务税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小规模纳
税人可以根据自身经营情况，灵活选择是
否就某笔应税交易放弃减免税优惠，单笔
放弃享受优惠的，不会影响其他应税交易
继续享受优惠。 （据新华社）

图①：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联合市人大、市政协等单位，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宣传
活动。 陈海霞 摄

图②：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石鼓中心人民法庭开展主
题普法，为群众送上印有法律条文的围裙。 常媛媛 摄

图③：河北省肃宁县万里镇一家蔬菜种植合作社的社员将收获的西红柿卸车。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图④：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召开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案件审判白皮书新闻发布会，并发布
典型案例。 陆艺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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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来自人民、植根人民，
是社情民意的传递者；司法
审判守护公平、护航发展，是
对法治精神的具体践行。今
日起，《民主·监督周刊》开设
栏目“与代表委员同关注”，
立足时事热点，聚焦民生焦
点，携手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一同解析热点背后的政
治意义和法治逻辑，探讨社
会治理的有效方式和司法路
径，以对话架起民意与司法
的桥梁，让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法治实践中落地生根，共
绘良法善治的美好图景。敬
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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